
市人民投诉受理和信访信息中心招聘人员面试方案
根据《遵义市2013年面向社会公开考试招聘市直事业单位人员简章》的规定，我单位公开考试招聘事业单位管理人员1名。按市直事业单位招考办的统一安排，我单位公开考试招聘现已完成报名、资格初审、笔试、资格复审工作。为确保面试等相关工作顺利进行，特制定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为进一步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杜绝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提高工作质量，我单位的面试工作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具体指导和第一纪工委的监督下进行。

二、组织领导

为加强面试工作的领导和实施，我单位成立2013年公开招考事业人员面试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曾润云    市委副秘书长、市信访局局长

副组长：方文江    市信访局副局长

        周建勇    市信访局副局长

成  员：银  萍    市信访局副县级督查专员

        雷世伟    市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专职副主任

        李  勇    市委办人事科科长

        娄再兴    市信访局办公室主任

        赵春义    市信访局复查复核科科长

        杨  攀    市信访局业务科科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信访局复查复核科，赵春义同志负责具体组织协调工作。

三、面试考官组成

我单位的面试工作设考官7人，其中本单位考官不超过三分之一，具体工作在第一纪工委、市人力资源社保局的监督和指导下进行，采取入闱方式出题。 

四、面试人员确定

面试人员按照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顺序与岗位招聘数3:1的比例，具体从市直事业单位招考办统一组织的现场资格复审合格人员中确定。不足规定比例的按实际人数确定，最后一名如有数名考生笔试成绩相同的，一并确定为参加面试人选。实际参加面试（专业技能测试）的考生人数与招考计划数仅为1：1的，其笔试成绩必须达到本次招考所有参考人员笔试平均成绩以上，方能进入下一环节。
五、面试时间、地点

（一）面试时间：2013年6月19日上午9点
（二）面试地点：市委办公区A区7楼 

候考室：市委办人事科； 考场：703会议室
（三）面试准考证领取时间、地点：2013年6月18日上午9点至11点，市信访局复查复核科（市政府办公大楼一楼）。
面试人员必须同时持有效《居民身份证》）和《面试准考证》方能进入考场参加面试。
六、面试知识范围
《信访条例》；涉及城镇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用、国有企业改革改制、移民安置补偿、环境保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综合分析、沟通协调、应急处置等能力。
七、面试程序

1、面试前30分钟，考生应集中在候考室，工作人员向考生宣布面试须知，并组织考生抽签确定面试顺序，由工作人员统一管理，要求考生关闭所有的通讯工具，集中保管。根据抽签顺序由联络员逐个引导进入面试考场。面试考场实行封闭式管理。候考室与考场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以免相互干扰。

2、考生进入考场后，由主考官提问，考生逐一回答问题。其他考官不作提问。每一个考生面试时间不超过20分钟。

3、各位评委对考生的面试情况进行独立评分，当场亮分，在评分单上写明考生序号和日期，并签名以示负责。

4、评分单一经交给计分员后，考官不得再更改分数。如计分员发现各项相加与评分单上总分不符时，应在监督员的监督下由所评分考官进行更改，并在更改处签名。

5、每个考生的面试成绩计算方法为：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其他评委评分总和的平均值。由计分员计算、监督员审核，并由主考签字后当场给考生宣布面试成绩。

6、面试结束后，计分员、监督员应将成绩汇总表填写好交主考官签字，当场密封，并作为机密件由市人力资源社保局妥善保管。

7、每个评委应按照面试要求和评分标准，坚持实事求是和公正、平等的原则评分，不得徇私情。现场回答问题评分幅度掌握在60—90分之间。

八、总成绩计算
笔试、面试结束后，按相应比例计算考试总成绩。其中笔试成绩占考试总成绩的60%、面试成绩占考试总成绩的40%。
笔试、面试和总成绩均按“四舍五入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字计算。
九、体检、考核（政审）、公示、办理聘用手续等工作按照《遵义市2013年面向社会公开考试招聘市直事业单位人员简章》的规定执行。

十、纪律监督

招聘工作坚持公开报考条件、公开考试程序、公开考试结果“三公开”制度，接受纪检监察部门和社会各界监督，严格保守秘密规定和回避制度。

对违反规定的报考者，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取消考试、体检、考核、聘用等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咨询电话：0852-3119313（市信访局）
监督电话：0852-8981690（第一纪工委）

0852-8662655（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遵义市信访局
                               2013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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